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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监会进一步推进城市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工作(4月6日)

文章作者：

中国银监会网站消息，近日，银监会下发通知，要求城市商业银行自2006年起全部建立信息披露制度，逐步按照制度化、规范化的要

求，真实、准确地公开披露有关经营管理信息。 

在银监会的指导和推动下，自2004年以来已有70家城市商业银行分批开展了信息披露试点工作。一些城市商业银行在健全信息披露要

素、丰富披露方式、提高披露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通过公开信息披露，城市商业银行初步建立了市场约束机制，为其

提高管理能力、加快风险处置、推进依法合规经营、增强自我约束意识、促进稳健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为了巩固信息披露试点成果，推广信息披露试点工作经验，进一步提高城市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的制度化和规范化，银监会要求城市商

业银行自2006年起，按照《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等法规的要求，以年度报告形式对其经营管理状况进行全面披露。 

银监会指出，已跨区域发展、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以及联合重组的城市商业银行，应将信息披露作为展示“核心竞争力”的有效途

径，从以定性阐述和指标披露为主逐渐过渡到以定量模型分析与指标分析为主；已开展信息披露试点的城市商业银行要注意防止信息披露不

充分性、被动性、滞后性、虚假性和不可操作性等不良倾向，提高银行的社会公信力。上述城市商业银行除按照要求制定年度报告外，还应

在银行网站和省级以上专业媒体择要刊登年度报告主要内容，并应公开告知社会公众和相关利益方获取信息的途径和方式。 

    银监会强调，要建立信息披露问责制，明确城市商业银行董事会在信息披露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和责任；存在虚假披露、不按期披露或

无充分理由回避披露等问题的城市商业银行应及时纠正，造成严重负面影响的应追究有关机构及当事人责任。 

银监会明确，要发挥外部审计对城市商业银行信息披露质量的监督作用，通过规范外部审计行为、加强沟通等方式强化城市商业银行

的监管，保证城市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的质量。 

银监会在指导城市商业银行推进信息披露工作的同时，还将进一步提高城市商业银行监管工作的透明度，维护公众知情权；逐步通过

公开渠道公布城市商业银行监管主要数据和重大事项，并以适当方式引导社会公众了解和关注城市商业银行发展经营状况和监管情况，树立

风险观念，提高监督意识，促进城市商业银行稳健发展和监管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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